
第三章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 

 

走向制度化的选举 

  前面我们已经从思想和价值资源上，说明了春秋战国时代取代

“血而优则仕”的“学而优则仕”主张的兴起，这一主张自春秋末年

起就已 始成为现实，许多庶民通过学术而得仕进，甚至达到很高的

职位，例如孔门弟子多出自贫寒，在战国时的卿相中，庶人出身的也

占一个相当的比例。1 世风的变迁可见以下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

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

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

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

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2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

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

“请以十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

而周威公事之。3 

  故中章、胥己任，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4 



  余英时认为这些事大致都是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虽然可能有相

当夸张，却并非毫无根据，至少可以见出风气的转移∶5 亦即身份、

血统，甚至本人的“前科”已不构成什么大的问题，只需靠自己今后

的努力、靠“学”都有可能上进。以后到战国七雄迭经变法，争强图

存，对人才需求甚急，上升的机会更是大大扩展，游士所受的礼遇相

当优渥。战国时代对各类人才是一个相当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时代，

也是一个机会相当平等的时代，不管一个人出身如何，有时与君主片

言投合即可立登显位。其最初所依凭也少：例如张仪第一次去游说楚

国时被痛殴而归，妻子责怪，他说，只要“舌在”就够了；而其最终

所获得也大：当张仪再次去游说秦王成功后，很快就登上相位，家无

恒产的苏秦乃至于能“佩六国相印”。那时的游士还有相当大的自由，

他们可以奔走于列国之间，一处不用则可奔赴他处，暂时不做事也可

以被养起来，可以参政，也可以仅仅议政，还可以隐于市井、草野，

却仍然拥有相当大、有时甚至更大的声望和影响力。上升的途径不仅

一途，所需的才能也不止一种，从德行到文学、从勇武到辩才、从强

国安邦之大道到鸡鸣狗盗之小技，都可能有施展的机会。 

   但是，战国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上升之途非制度化的时代。虽然

有局部的养贤的制度化，如齐宣王时候的稷下学宫，又如孟尝、平原、

信陵、春申四公子的养客，但这种养贤是相当依赖于主人的，往往人

存则存，人亡则息。各种机会也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即便得到，也

缺乏保障，可能朝为座上宾，夕成阶下囚，甚至飞来横祸，身首异处。

韩非不仅有“说难”、“孤愤”诸篇，其自身遭遇也说明这种机遇的



不确定性。那是一个冒险家的时代，在世俗之眼已可视作成功的苏秦、

张仪后面，肯定还有不少未及扬名就弃诸沟壑的“苏秦”、“张仪”。

无怪乎当时有大量的隐者，除有不能施道之原因外，恐还有为保身之

计。不过，总的看来，至少在离最高政治权力较远的地方，游士们确

实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活动空间。 

  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这一切，游士的黄金时代被划上了一个句

号。奔放的战国时代只能是一个过渡的时代，那样一种状况在当时的

情势下无法持久。游士们很快就无法再游，必须要末入仕为吏，要末

为一介草民，其才能要有大施展，就必须被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之内。

新起的中央统一集权的帝国也不必再像战国时代争雄的七国那样“礼

贤下士”。秦帝国是一个短暂的时代，其赫赫的“武功”尚未转变成

长久的“文治”，仅传二世便江山易主。然而，嬴政一姓一系的皇朝

虽然短暂，却创造了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的模式，继起的汉王朝

终于使这一模式垂之长久，从而为后世选举入仕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种

直接的客观需要和可能。 

  从统治阶层的来源和成分看，汉王朝确实可以说是有可靠文献以

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员出身最卑微的政权。赵翼说∶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朝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

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

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

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



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

前此所未有也。6 

  钱穆也因此说汉朝政权是一个“平民政权”。7 一般来说，一代

王朝在最初数十年间不会遇到统治阶层再生产的严重问题，新起者作

为一个以暴力推翻前朝的阵营，一般有不少很年轻的成员，且可实行

一种事实上的终身制。从汉初丞相的来源看∶汉高帝到汉文帝的五十

年间，九位丞相∶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

张苍、申屠嘉均属功臣，然而，至文帝时，功臣所剩无几，申屠嘉虽

然是随高祖打天下的第一代功臣，但那时只是“队率之微”，属于功

臣中最年轻资浅的一辈。而且，我们可以想见，在作为最高行政首脑

的相位之下，各级官员的来源肯定早已成为问题。这时一个自然的办

法是任用功臣子弟，所以，作为主要官吏储备所的“郎吏”最初大都

是来自功臣之家，如果始终沿用这一办法，并与政治上的宗室封建配

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新的世族社会就可能重现，但是，这毕竟是在

战国打破世袭制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社会的基础已不复如春秋时代之

前，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以及种种招贤养士的实践也已经为后世提

示出一条新的补充统治阶层的途径，所以，我们看到∶在汉初一度任

用功臣及功臣子弟的时期之后，到汉武帝时，统治阶层的再生产便发

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 

  王朝建立之初，总需大量治国人才，且不能都是军伍之人，刘邦

也渐认识到“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所以，汉高帝十一年（前 196）



即有诏举“贤士大夫”，文帝二年（前 178）、十五年（前 165），

又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这些均属特举。但在文帝时

已有了“贤良方正”等名目，可以不时举行，并有对策一类的考试，

被举者亦可借此表示有实质性内容的政见，晁错、公孔弘、董仲舒皆

由此出。董仲舒反对任子、纳赀取士，主张“使诸列侯、郡守、二千

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这一最后导致了岁举

的意见，就是他于建元元年（前 140）的贤良对策中提出来的。但这

类特举直接起因多为灾害或者有大事等特殊时机，目的主要在求言，

且并非常行之定制。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8 自

此，岁举孝廉 始成为两汉察举一种主要的常行科目。劳干指出∶“元

光元年这一年，无疑的，是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

这一次举孝廉虽未举出了不得的人物，“然而就制度的本身说来，却

中国选举制度数千年坚固的基础。”9 甚至我们可以说，至此，选

举才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制度意味着一种固定的连续性和重复性，一

种独立于人的东西，只是到选举不再因君主临时的诏令而起，不再依

君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变成一种惯常的，届时就必须实行，且有

各种成例规定的事情时，我们才可说它成了一种制度。过了六年，在

元朔元年（前 128）又有诏书规定必须举人，批准了有司所奏∶“不

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0 察举

由此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元封五年（前 106），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又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1 此一“茂



材”名目（西汉称“秀才”，东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在西汉尚

属特举，东汉初成为岁举科目，“建武十二年（公元 36）八月乙未

诏书，三公举茂才一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

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12 茂才主要是由州及中央三

公、将军、光禄、司隶所举，品位上比郡举之孝廉高了一级，被举者

人数较少，不及孝廉十分之一，任用也远较孝廉为重，这样∶秀、孝

实际构成了察举常行科目主要的两个层级。汉和帝永元四年—六年

（公元 92—94）间，又规定“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确

定了人口与孝廉的岁举比例，岁举更趋明确和稳定。除此之外，岁举

还有“察廉”、“光禄四行”等名目，常见的特举则有“贤良方正”、

“贤良文学”两科，其它特殊的名目还有“明经”、“明法”、“至

孝”、“有道”、“敦厚”、“尤异”、“治剧”等，13 另外，博

士弟子课试也渐成制度，其射策考试一般“甲科补郎、乙科补吏”，

到东汉时，太学生已发展至三万余， 后世选举与学校相结合的先河。

两汉时，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还可 府辟除，自己选用属员，被辟

举者往往升迁甚速，此种辟察与察举构成了两汉仕进的主体。再加上

纳赀以及因袭的任子等，两汉仕进呈现一种常为后世羡称的多途并进

的局面。 

  在此我们想特别强调察举的制度化中岁举的意义。有一位激烈批

评美国民主的西方人士曾承认∶美国建国以来至少有一件事是不变

的、无可动摇的，这就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这是任何现任总统也

无法改变的。而中国的选举制度也由此 始了一种稳固的连续性，尤



其在科举时代，逐渐发展到了一种虽皇帝本人凭个人意志也无可改

变，到一定时间就必须举行，14 遇战争、大灾等不测事件也须补行

或者易地举行的事情。15 假如说定期的现代选举为取得政权以便将

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提供了一条不流血的和平道路；那么，

定期的古代选举也为个人上升以实现自己的志愿和抱负提供了一条

和平的途径，为他们带来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希望，不管这一途径 始

是多么狭小，这一希望有时是多么渺茫，它却为平等机会的发展 辟

了道路。 

  制度化固然许诺着和平与稳定上升的一线期望，同时也意味着政

治化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建元六年（前 140）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

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

皆罢”，此奏得到批准。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而被推为独尊

地位的儒学毕竟还是一种最具容忍精神的学说。也是在这一年，儒者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思想提出了“岁举”的主张。“岁举”缘儒家思想

而起，同时也有助于把儒家思想推向独尊的地位。其他非政治的获得

地位、声望和影响力的途径（如经商、侠隐）都渐渐受到了严格的抑

制，中国自此 始稳固地建立起一种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各种资源

和价值主要来源和集中体现是政治的权力，各种人材、各种凌云之志、

腾达之愿都只能首先并主要从政治上求出头；一切其他途径都只是政

治势力的旁支而已。16 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状况不

复能睹。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春秋世族甚重官职的情况，而且

把政治逐渐推到了弥漫一切的程度，使官僚制度发展为一种相当完善



的古典形态。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和“官本位”色彩，大概是贯穿

中国春秋前后两种类型的社会，乃至于战国与二十世纪两个过渡时代

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对中国直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 

从推荐到考试 

  两汉的选举主要是一种推荐，并且是一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

的推荐，它并不太搅动社会下层，基本上与多数无干，而主要是由各

级官员，尤其是高级主官进行（并无专职选举的官员）。这些官员虽

然也得调查舆论，但这种舆论也是一个相当狭小的政治文化精英圈子

中的舆论，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贤选贤”。但是，

我们说它是自上而下的，又并非是说它是中央集权的，是自皇帝一统

下来的。两汉选举权力的重心并不在皇帝那里，而是在官员阶层，尤

其是在地方州、郡长官那里，选举的累积结果也常常不是造成中央集

权，而是加强和改善地方权力，汉代的地方行政遂有后世难于企及的

可观成绩。17 

  推荐选举的特点是“人对人”，人对人的好处是常能看到人的全

部∶不仅文章、学问，还有德行、干才；也不仅一时表现，还有平日

作为，乃至于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荐者私心膨胀而又外无制约，荐选

也易生营私、结派、请托、谬滥的流弊。不过，荐选制之所以在两汉

颇为有效地实行过几百年，说明当时还是存在着某些起作用的内外制

约条件。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官员一直是一个相当小的集团，在这样一



个很小的集团内，舆论的制约能够起相当作用，察举者不能不对自己

的名誉有所顾忌，谨防因谬举而身败名裂，永久禁锢。西汉官员多平

民出身，士风淳朴，东汉官员多儒生出身，重视名节，这种风气也起

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且举不实还可能遭到有司的实际惩戒，而举出合

适的人才，尤其是大才高才，于己则有真正长远的好处，不仅可获识

才清誉，更可有得力的门生故吏，尤其在直接为自己辟举人才的情况

下更是如此。从社会方面来说，传统选举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合适的、

比较小的入口，以不致煽起奔竞之风，造成人口对入仕出口的过大压

力，而这一点恰是荐选相对于考选的一个优点，因为候选者虽也可有

意招摇，但毕竟不能像投考者那样直接和自由地展示自己，加上文化

教育、印刷术等在两汉尚不发达，求书不易，交通不易，所以至少在

早期，荐选制度尚未出现严重的危机，各种规矩亦未大坏。 

  但是，人皆有向上求进之心，无论是求富贵还是求名望。而从秦

汉起，富、贵、权、名等一般被欲求的价值资源渐被统一收束到政府

手中，归于入仕一途。于是，候选者对选举的压力越来越大。一种精

英性质的荐选不仅为候选者数量所累，更为泥沙俱下的候选者素质所

累。我们可以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后汉阳嘉元年（公元 132）的“左

雄改制”。这一改制的原因自然可以做多方面的分析，现仅指出其中

重要的一种。当时正值东汉晚期，选举已遇到严重危机，其形势正如

《后汉书·左黄周传论》所言∶“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

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之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

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窍



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士，请谒繁兴。”被举人数的压力有时可

以通过增加名额或新 科目来缓解，但这种措施也可能反而引起更严

重的奔竞，直至达到一个除非改变整个政治结构，否则难以承受的临

界点。所以，时任尚书令的左雄奏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

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

18 此奏得到顺帝批准实行，此即为“阳嘉新制”。其主要内容一为

限年，一为分科考试，都有抑制奔竞、革除谬滥之意。限年四十可抑

制少年的躁进，且由此可减少候选者的人数，至于构成新制中心环节

的考试，更预示着选举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前，汉代选举制度中已经有西汉武帝时始行于太学之中的经术

射策的考试，考试成绩有甲、乙、丙科之分，并有黜落之法，此外，

还有贤良、方正、文学等特举科目的对策考试，但有等第之分而无黜

落。19 阳嘉新制则把考试黜落之法引入了孝廉的岁举，被举的孝廉

还须通过考试才能任官。结果在阳嘉二年的考试中，仅有三十余人得

拜郎中。这只是平时东汉岁举孝廉约 228 人的十分之一强。20 “自

是牧守畏懦，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21 范

晔也评论道∶“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22 

  “左雄改制”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察举制度经过二百多

年的发展，在人数的压力下，已生出许多自身不易克服的流弊，这时

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路是把 启的门关小，使统治层相对封闭，

使上升之途更加缩小，客观上可以减少觊觎之心与奔竞之势；另一条



路则是索性让门完全敞 ，使统治层向所有人 放，只是每个人都要

经过一套严格的、同等的考试程序才能达到高位。“左雄改制”似有

意走后一条路，但当时社会的发展却似趋向于前一条路。我们立足于

今天来看，汉以后的选举从前几百年来说是走了前一条路，而从后一

千多年来说，最终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它当然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曲

折才走上后一条路，即呈现出一个“之”字形，这一过程有一种可以

事后解释的合理性，但我们不想把这种合理性强调为一种当时已命定

如此的必然性。在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的曲折中，无论是从形式上还

在继续发展，但其地位已降为次要的察举看，还是从本来是权宜应急

之计，后却转成为门阀士族服务，并上升为选举主体的九品中正制看，

我们都可以明显发现社会对政治的影响，社会势力对政治权力（尤其

皇权）的制约。 

  选举从推荐向考试的发展，阎步克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有

详尽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他认为∶随着士族阶层的兴起，曹魏以降，

两汉传统的选官体制 始发生重大变动。高门子弟，多已不屑由州郡

掾吏之低职入仕迁转。朝廷中的一些郎官、内侍、东宫官之类官职，

形成了高门子弟习惯性的起家晋升之阶，并被视为“清途”。九品中

正制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遇士族的倾向，并成了选官的主导因素。

但是，察举制度依然存在着，虽然其地位、作用已 始下降，其制度

程式却依然按某种规律在向前发展。西晋时代的察举在制度上还是相

当完备的，甚至还出现了秀才对策和白衣试经这样颇有意义的发展。

察举与学校制度至东晋进入了一个最为低落的时期。而南朝宋、齐、



梁、陈的察举与学校入仕制度，较之魏晋，明显地处于一个转折时期。

察举与学校入仕之途又有了较为明显的复兴趋势。专制君主在振兴察

举与学校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南朝考试程式的严密化，“以文取人”

原则的强化，秀孝与举主关系的疏远，以及自由投考制度的萌芽，都

构成了察举、学校制向科举制度发展的中间环节。自由投考制度的萌

芽在北朝，则表现在士人“求举秀才”而刺史加以推荐之上。23 察

举的中心环节，已渐渐由举荐转移到考试上来；察举的标准已由兼及

孝悌、吏能，变成了以文化知识检验为主；24 长官的举荐权力，已

经变成了搜罗文人以应试的责任；考试程式在不断严密化、规范化；

入仕、铨选与考课的区别分化，日益清晰。这正如陈大齐所说：“其

先以考绩补救於既用之后，其次寓试於选，又其次乃以试为选。隋之

科取士，特试之演进，而亦选之变更。盖无试则选滥，选滥则无以

循名责实，选有不得不变，即试有不得不行。”25 这样， 到了隋唐

之际，科举制度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考试制度的完备 

  科举制度究竟何时确立？究竟是始立于隋还是始立于唐？从唐

以来就有不同说法，迄无定论。争论往往重起，固因现有史料尚不足

以定论，同时还由于人们对究竟何为科举制度的基本标志有不同看

法。最近的一次异议如黄留珠赞同以“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作为科举

制的基本特点，认为这不仅是科举与察举的最根本区别，也是科举与

其他入仕杂途，如恩荫、军功、吏道、纳赀等最根本的区别；而“投



牒自进”、自由报考虽然是科举的一个重要特点，却非它的基本标志。

所以，他认为，隋文帝 皇年间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收回了地方

辟举权，黜落与否以考试为定，据此，科举产生于隋、确立于唐之说

可以成立。26 阎步克则认为，虽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也是科举

的基本特点，但在探讨科举成立的起点时，必须抓住使科举与察举最

后区别 来的那一特征∶这就是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投考，这是科举

与察举的根本区别；而隋进士科虽有策试，却没有一位是自由报名，

说明隋代进士与秀孝一样，大约仍是察举科目，尚非科举科目，所以，

进士科是始之于隋，而科举制度，则确立于唐代。27 金诤也认为科

举不始于隋而始于唐。除上述自由报考、以考试为定两个特点外，他

还提出“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为科举的第三个重

要特点。28 笔者认为，“定期举行”（岁举）固然在体现“平等”

方面十分重要，以之为科举的特点却显然不妥，因为秀、孝的察举也

是不依皇帝诏书而定期举行的。此外，还有学者以“分科举人”为科

举制度的标志则似更无说服力。 

  本章非叙述科举的历史，而是从选举的历史观察平等的趋向，所

以，上述“自由投考”与“一切以考试成绩为定”两点在我们看来是

最为重要的。因而，从唐代 始，无论从史料还是从上述两个标准来

说，看来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起点。唐代是一个比较豪放、 阔的时

期，唐代 科较多，但主要还是进士、明经两科，尤以进士为荣选，

每年所选一般仅二三十人，这实际是一种最高级人才的选拔，不会广

泛触动中下层。29 元 24 年（736 年），张九龄反对起用河湟使典



出身、从流外入流的牛仙客，遭到玄宗拒绝，玄宗反问张九龄：“卿

以仙客无方籍耶！卿有何门阀？”这句话反映出门阀势力已在走下坡

路的事实，但有时又还能以此作为反对起用他人的理由的一个过渡时

期的特点。其考试先以策论、后以诗赋为主，及第虽以考试为定，但

并不全以考场为定。投考者工夫还可用在场外，先行向在政治、文化

上有地位的公卿、要人投献自己平时的佳作，即所谓“行卷”，他们

也向礼部交纳自己的作品，即所谓“省卷”或“公卷”，30 而不完

全是以考场一时、一文定终身。试卷亦不糊名、誊录，考官知其人，

可以参考平时对这人的了解。考官还可以在试前调查举子在社会上的

才名声望，访查舆论，甚至事先形成一种排定名次的“通榜”。这些

都反映了唐代的制度中，仍存两汉重行、魏晋重名的遗意。虽然已是

“以文取人”，但“文”尚不离“人”。 

  最有意义的变化发生在宋代：锁院、糊名、誊录这些隔绝考官与

举子，只凭程文而不再见本人的措施都是在宋代确定的，“公卷”、

“行卷”从而也就失去意义。31 除了考场上的文章，其他“人”的

因素几已淡化为零，考官不知试卷作者如何，更勿论其家世背景。种

种防弊措施也都在加强这一点。由此遂导致“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

宋代的实现。宋代把录取进士的名额也大大增加了，通常每次二、三

百人，科举在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重，对社会的影响面也越来越大，

其它入仕之途则越来越失去分量。在考场上的那一刻，考试者只剩下

他自己，只能依凭自身的才学。所以，科举考试又可以说是一种最淡

化个人与其家族关系的一种制度。个体的素质和能力必须由文章来集



中表现，由此，“以文取人”就有了绝对、完全的意义。宋代还采取

了禁“公荐”、禁座主与门生建立密切关系和举行殿试等旨在加强中

央集权的措施，而考试内容的重点由诗赋渐渐转向经义，则不仅反映

出儒家思想影响较之唐代明显增长，也是为了整齐划一的需要，因为

诗赋的涵盖面毕竟要更为宽广。以上人格淡化、面对天子、取士之途

趋一、考试内容趋一的种种发展，都意味着科举越来越以一种尽量客

观、中立、平等的标准来对待所有投考者。宋代的转变可说是决定性

的，此后，即便遭遇战乱，贵族门第社会也不再见有复辟的可能。32 

  元代实行科举时间不长，所取人数亦不多，但其所订之制却成为

明清的蓝本。这看来是宋末元初以来多年未行科举，儒生学者反可以

远距离冷静思考科举的一个结果，它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其制

规定考四书、五经，用程朱注，不仅考试成绩的判定有了更为明确、

统一的标准，而且，这些书籍也较易获得，尤其四书内容比较简明，

较易准备，这对贫寒子弟克服求学最初的障碍是相当重要的。 

  科举在明代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完备定型。明初朱元璋一度亦曾想

恢复察举，但却已经不再能够回得去。各级科举的层次、细则在明代

得到了越来越精确的规定，科举构成了一张严密有序的大网。考试与

学校的结合达到了几近于浑然一体的程度。给生员廪米有助于实际地

提供机会平等的手段，提学官的设立则有助于考试制度的独立性，减

少行政主官的干扰。至于八股文，与其说是由上面（皇帝和有司）一

次规定的，不如说是渐渐地在下面由考生与考官的互动自然而然发展



起来的，它不仅使衡文更明快，实际也提高了考试的难度，否则，以

四书命题作文势必变成徒为记诵。 

  清人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他们对这一制度的作用主要是在坚

持和进一步严格化、细密化。清人通过严格贯彻执行各种条规以及严

厉处理几次大的科场案件整肃了科场秩序，打击了营私舞弊，这是明

人所不易做到的。邓嗣禹在考察过自汉至清历朝考试方法之后说：“知

明清方法之严密，不惟足以冠古今，亦并足以法中外。英美之文官考

试制度，虽非本文范围所及，然观西籍，亦未有如明清之严重及其周

密者。中国盛行考试，已千有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

之心思才智，覃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

丛生，要为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33 但

完备的发展同时也就是限制，在一条路上走久了，走顺了，就不易走

到另一条路上去，晚清的科举已面临前王朝晚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

而与西方大规模冲撞出现的新情况更加剧了这一危机，最后遂使清廷

不得不废除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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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8 年 6 月 28 日诏所云“六十尚不离一尉”是相当普遍的情况。

见《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172。 中

下级官员也渐渐主要由科举出身者构成，是在宋明清逐步实行三级考

试，录取的人员越来越多之后。 

30 参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31 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

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参《宋史》“选举

志”。 



32 贾志扬（John chaffee）指出：宋初即对科举制作了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大量增加录取名额；创设三级考试；采取

具体步骤保证书面考试的匿名和阅卷之最大限度的公正性；以及设置

一套州试定额制度以稳定各州贡生到首都的数量。政府学校的体系也

在十一世纪出现，改进学校和考试遂成了此后主张改革的大臣的主要

目标。再加上十一世纪的另两项改革──建立考试的三年周期及决定

“进士”为考试及第者唯一的学位（以前有不同科目的多种学位），

为未来近千年的考试定型的一种制度遂告形成。授予州试及第者以举

人、唯有殿试后才授予进士、三年考试周期以及贡院的发展──这些

明清考试的特征无不滥觞於宋代。以学院而言，州学、县学和书院唐

代都有，但是要论组织、课程、财政、校园布局以及政府学校的正式

纳入考试制度，明清学校和书院大致可看作是由宋代的创造而来。此

等改革成功地将考试变成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特点。但考生数目随之

急剧增加，考试竞争性也日趋激烈。见《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

书公司 1995 年版。 

33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 1982 年版 ，页 332。 

 


